
112學年度親職教育日
暨

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

1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8：00－11：30
地點：各班教室、前庭廣場、三樓會議室



豐富的活動安排

8:00-9:20 班級親師座談會【各班教室】

8:00-11:30 學生卡拉ok唱歌比賽【體育館】

9:00-11:00 升學博覽會【前庭廣場】

9:30-10:30 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3F會議室】



講師：

　　治平高中楊世傑主任

時間：3/16 上午9：30至10：30

112學年度下學期112學年度下學期

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

地點：三樓會議室



112學年度親職教育日
暨

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

1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8：00－11：30　　地點：各班教室、前庭廣場、三樓會議室



豐富的活動安排

8:00-9:20 班級親師座談會【各班教室】

8:00-11:30 學生卡拉ok唱歌比賽【體育館】

9:00-11:00 升學博覽會【前庭廣場】

9:30-10:30 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說明會【3F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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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玉校長 家長會劉易忻會長

朱學玲主任 王派健主任 羅金喜主任 陳素景主任

教學-吳尉竹組長 訓育-俞蓓琳組長 出納-陳薇傛組長 輔導-張巧玓組長

註冊-唐台健組長 生教-曾仲祐組長 文書-沈淑娟組長 資料-戴賢甄組長

設備-蔡佳伶組長 體育-鍾竺君組長 特教-黃慧慈組長

資訊-李錦興組長 衛生-詹家蓉組長 >>>>>各處室宣達事項

112學年度團隊



一、學生評量規定
 (一)學期成績計算：

1.各領域的段考成績占學期成績50%，平時成績占學期成績50%。平時成績由各科任課

老師採多元評量方式給予，包括隨堂測驗、習作、作業、作品、討論、學習態度等。

2.畢業總成績採計三年共六學期之所有領域學期成績的平均。

 (二)畢業條件規定：

  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定」規定學生須同時符合下列各款方

可畢業：

1.學生實際出席日數(不含公、喪、病假)，需達六學期總出席日數之三分之二以上。

2.學生日常學習表現經功過相抵、改過銷過，其紀錄未達三大過(三小過等同一大過)

者。

3.八大學習領域至少有四大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達丙等(六十分)以上。

【註：國語文、英語文及本土語屬於語文領域】

教務處



一、學生評量規定
 

(三)領域補考：

1.學習扶助的精神：篩選國文、數學、英語文學習低成就學生，及早即時提供學習扶助，

減緩學力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確保學生學力，並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實現社

會公平正義。

2.學習扶助的內容：為求能更進一步關注到每個孩子，開課人數以6至12人為限，達開班

人數後即由授課教師，針對孩子的學習落點，進行國、英、數補救課程。

教務處



 (五)學習扶助宣導

1.學生學期成績若有領域分數不及格，會發補考通知單並請家長簽名(需收回教務處)，各

領域的補考於每學期的第一次段考後辦理。

2.領域的補考成績及格以60分計；若是沒補考或依舊不及格，則以原學期成績計。

 (四)段考缺考處理：

 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定」規定，實施定期評量(段考)時，學

生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

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辦理：

1.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2.無故不參加段考，不給予補考。

教務處



二、12年國教宣導
 (一)甄選方式：九下3-5月辦理，科學班、音樂班、美術班、體育班等以及各高中高職

特色班別，甄選方式為審查各項資料證明和術科測驗。

 (二)免試入學：九下6月辦理。當參加之登記人數，未超過該高中職(班、科)核定之名

額時，全額錄取。當登記人數超過時，依「超額比序積分對照表」進行比序。

 (三)本校網站首頁設置有「113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系統平

台」，方便家長查詢免試入學相關訊息。

其他教務處宣導請參閱網站或紙本資料。

教務處



一、本校體育館冷氣設備已經完成，畢業典禮有冷氣可以吹！

二、體育館音響設備準備招標，預定在畢業典禮前完成！

校園開放社區民眾運動時間為：平日放學後～天黑前；週六下午五點、

週日下午兩點～天黑前。

※進入校園請配合校園全面禁菸政策，並愛惜公物及共同維護環境整

潔；如遇有工程進行中，請不要靠近工地並碰觸施工材料與用具。謝謝

您的配合。

總務處



一、本校承辦113學年度國中美術班招生鑑定，報名作業已完成，術科
測驗將於113年3月30日（星期六）辦理，前一天3/29放學後及當天3/30
校園全日暫停開放。

二、愛的叮嚀
 (一)聆聽孩子心聲、陪伴孩子成長。
 (二)好習慣是好學習的基礎，培養孩子良好習慣
 (三)做好親子溝通並建立與學校、導師聯繫之親師溝通

輔導室



😊輔導室積極關懷與輔導學生，提供學校師生、家長有關輔導、親職、
生涯、特殊教育等相關資訊，如有相關問題請撥服務電話：

　　　　　　　　　　　　東安國中460-1407
📞分機：
　輔導主任陳主任#610、輔導組長張老師#620、
　資料組長戴老師#660、特教組長黃老師#630、
　專輔教師黃老師#630、專輔老師湛老師#670

📲歡迎家長來電洽詢

輔導室



例行宣導１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拍攝、製
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
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

－不拍、不傳私密照
－蒐證、報警及求助
－建立正確網路使用觀念及網路安全
知識
 



例行宣導２

家庭暴力防治處遇
-盡速至責任醫院驗傷，開立診斷
證明書；向鄰近派出所報案(警政
單位)、撥打113保護專線，或本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22111求助
1.自身安全為優先，逃離現場
2.報警求助
3.留下被害人或安全聯絡人姓名、
電話、居住地等資訊，供家防中心
社工聯繫及提供協助



例行宣導３

跟蹤騷擾防治法
-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
人員反覆或持續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
性別有關
1.視為犯罪，科以刑責
2.跟蹤掃擾、攜帶凶器，均可處有期
徒刑、併科罰金
3.即時制約，保護令狀；展開刑事偵
查，發動拘捕、搜索，建請聲押、羈
押等



例行宣導４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只要沒有經過您的同意，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藥物
控制或其他違反意願的方式發生性行為，都算性侵害；一方未滿
16歲，也算性侵害
●若不幸遭受到時該怎麼辦?
－保持鎮定、不刺激對方，保護自己、求助，牢記加害人特徵，
保持現場、不換衣物，立即至醫療院所驗傷、蒐證
－113保護專線、線上諮詢
－責任醫療院所優先處理性侵驗傷採證



例行宣導５

兒童應受保障的權益
－公民權與自由權
－免受暴力侵害
－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身心障礙、基本健康與福利
－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
－特別保護措施



例行宣導６

性平三法修法
-以被害人保護為中心，目標
為強化「有效」打擊加害人
的裁罰處置、完備「友善」
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及服務、
建立專業「可信賴」的性騷
擾防治制度。


